
 
平成 28 年 4 月 25 日 

 
公司名称  恩普乐斯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董事长兼总经理  横田 大辅 

（企业代码 6961  东证一部） 

联系方式  董事兼专务执行董事 

经营企划管理本部长  酒井 崇 

（TEL：03-6268-0259） 
 

关于涉及恩普乐斯(Enplas)专利的撤销审查决定诉讼的胜诉 
 

关于恩普乐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拥有的与 LED 用光扩散

透镜相关的第 3875247 号日本发明专利（发明名称“发光装置、面光源装置、显示

装置以及光束控制部件”，以下简称“本公司专利”）的撤销审查决定诉讼（平成 27

年（行ケ）第 10141 号），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进行宣判，

维持日本专利局作出的本公司专利权有效的判断，并驳回原告首尔半导体公司的

诉讼请求。 

在首尔半导体公司主张本公司专利无效而提出的专利权无效审判案件（无效

2014-800053 号）中，日本专利局已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作出了该公司的请求不成

立的审查决定，但首尔半导体公司对此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审查决定。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其判决中，认定判断本公司专利涉及的发明与首尔

半导体公司提出的证据材料中所记载的在先发明“基本的发明构思不同”，因此，以

首尔半导体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根据该判决，本公司专利的有效性重新得到确认，并且本公司专利的权利得

到维持。 

关于本公司的 LED 用光扩散透镜，本公司在世界各地提出了多项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的专利申请，包括本专利在内，已有多项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成立。 

本公司的 LED 用光扩散透镜，是以这些专利为技术支撑的产品。 

本公司今后也将积极地进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继续提供以高新技术为支撑

的产品，从而为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